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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市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之二至六年級學

生學期請假總日數計算規定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 貴校102年5月2日博愛小教字第1020481503號函。

二、教育部於101年5月7日修正發布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

生成績評量準則」，其第十一條規定101年8月1日後入學之

學生新增有關「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」之畢

業規定，此僅適用於101學年度起入學之一年級學生，101

學年度時二至六年級之學生則無上課總出席日數比率之規

定。

正本：臺南市東區博愛國民小學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(臺南市東區博愛國民小學除外) 2013-05-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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